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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26        证券简称：中远海能       公告编号：临 2019-038 

 

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中远海运石油运输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交易情况概述 

（一）基本情况 

本公司以持有的华海石油运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海公司”）50%股权及

现金以协议增资的方式对中远海运石油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运石油”）

增资；中远海运石油的另一方股东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石油”）以持有的华海公司 50%股权对中远海运石油增资。 

增资完成后，本公司和中石油对中远海运石油的持股比例保持不变，华海

公司成为中远海运石油的全资子公司。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24 日召开的 2019 年第七次董事会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一致通过了《关于对华洋和华海公司进行股权整

合的议案》。 

《中远海运石油运输有限公司增资协议》已于近期签署。 

 

（三）其他事项说明 

本次交易无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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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增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1、本公司 

2、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德路 16 号 

法定代表人：王宜林 

注册资本：1830.21 亿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主营业务：原油及天然气的勘探、开发、生产和销售；原油及石油产品的炼

制，基本及衍生化工产品、其他化工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炼油产品的销售以及贸

易业务；天然气、原油和成品油的输送及天然气的销售。 

中石油发行的美国存托证券、H 股及 A 股分别在纽约证券交易所、香港联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联交所”）及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A 股股票代码

为“601857”。 

3、中远海运石油运输有限公司 

住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体坛路 22 号诺德大厦 44 层、48 层、49 层、

50 层 

法定代表人：刘汉波 

注册资本： 34,204.08 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国际、国内沿海及长江中下游石油产品及物资装备运输；LNG

运输(不含管道输送)；货物运输代理；船舶代理；租船定舱；船舶管理业务；船

舶技术咨询；船舶燃料油(不含危险化学品)、润滑油、物料及淡水供应；船舶燃

料油质量检测；港口、码头设施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本公司和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分别持有中远海运石油运输有限公

司 51%和 49%股权。 

 

三、本次以股权出资进行增资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与中石油分别以持有的华海公司 50%股权对中远海运石油进行增资。 



 3 

华海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华海石油运销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甘露胡同 5 号 

法定代表人：刘汉波 

成立日期：1985 年 7 月 13 日 

注册资本： 5687.9168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经营范围：国内沿海省际原油船、成品油船运输(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有效期至 2022 年 06 月 30 日)；国际船舶运输；货物的仓储；提供船舶技术咨询。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

的经营活动)。 

变更前股东结构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出资人名称 出资金额 出资比例 

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2,843.9584 50％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2,843.9584 50％ 

 

2、华海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人民币） 

截至 2018 年 6 月末，华海公司资产总额 3.55 亿元，负债 2.24 亿元，所有者

权益 1.31 亿元，2018 年 1-6 月营业收入 9,182 万元，利润总额 1,836 万元，净利

润 1,309 万元。 

截至 2018 年 12 月末，华海公司资产总额 3.33 亿元，负债 1.97 亿元，所有

者权益 1.36 亿元，2018 年营业收入 1.71 亿元，利润总额 2,620 万元，净利润 1,889

万元。 

 

3、评估情况 

经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确定评估结论，在评

估基准日 2018 年 6 月 30 日，华海石油运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为

15,094.68 万元，较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 13,065.52 万元，评估增值 2,029.16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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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增值率 15.53%。 

 

四、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三方（甲方：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乙方：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

有限公司，丙方：中远海运石油运输有限公司）已签署《中远海运石油运输有限

公司增资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一、增资安排 

1、本公司以持有的华海公司 50%股权作价 7,547.34 万元，以及现金 308 万

元，合计 7,855.34 万元，对中远海运石油增资；中石油以持有的华海公司 50%

股权作价 7,547.34 万元对中远海运石油增资。以上出资金额全部进入丙方注册资

本。 

2、增资完成后，中远海运石油注册资本由 34,204.08 万元人民币增加至

49,606.76 万元人民币，本公司和中石油对中远海运石油持股比例不变，仍为本

公司持股 51%，中石油持股 49%。 

本次增资后的股权结构如下表： 

单位：万元人民币 

序号 名称 原出资额 
本次新增出

资额 
出资方式 股比 

1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

份有限公司 
16,760.00 7,547.34 非货币 49% 

2 
中远海运能源运输

股份有限公司 
17,444.08 7,855.34 

现金+非

货币 
51% 

合      计 
34,204.08 15,402.68 

- 100% 
49,606.76 

3、本公司应于协议生效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将现金部分增资价款人民币

（大写）叁佰零捌万元整（小写）308 万元支付至中远海运石油的账户。 

二、公司治理结构 

本次增资完成后，中远海运石油的公司治理结构不变。 

三、协议生效前提条件 

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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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过渡期所有者权益变动归属 

过渡期为自评估基准日开始至本协议生效之日。过渡期内华海公司的所有者

权益变动均由本公司和中石油按股比享有和承担。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华海公司

的所有者权益变动均由中远海运石油享有和承担。 

过渡期内的所有者权益变动按照华海公司财务报表（月报）账面值确认，未

满完整月度部分，按照当月实际归属于过渡期的自然天数折算。 

五、增资企业（即华海公司）的资产和负债 

华海公司（股权）以现状移交，华海公司的全部资产、权利、负债、或有负

债、义务和责任均由华海公司独立享有和承担。增资完成后，本公司、中石油与

华海公司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仍维持原关系。 

六、争议的解决 

1、与协议有效性、履行、违约及解除等有关争议，各方应友好协商解决。 

2、如果协商不成，则任何一方均可申请向人民法院起诉。 

 

五、本次增资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中远海运石油和华海公司的股东均为本公司和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

司，股权整合和增资事项有利于解决机构设置重复、同质化竞争的问题，有利于

统一经营、集中管理，提高经营效益。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